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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中考范围。

（二）考试方式。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（含听力，下同）、

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采用笔试方式，物理、化学、生物

学采用笔试与实验操作考试相结合的方式，信息科技采用上

机考试方式，体育与健康采用现场测试方式；艺术（音乐、

美术）、劳动、综合实践活动、湖南地方文化常识等科目采

取过程性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结果计入学生综

合素质评价。

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道德与法治、

历史、地理笔试均采用闭卷，全省统一命题。

（三）考试时长。语文、数学考试时长各 120 分钟，外

语考试时长 100 分钟，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及物理、化

学、生物学笔试考试时长各 60 分钟，信息科技考试时长为

30 分钟。

（四）考试时间。中考按照“学完即考”的原则，一般

安排在学年末进行。地理、生物学（含实验操作）、信息科

技等科目安排在八年级下学期末，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道德

与法治、历史、物理、化学等科目笔试安排在九年级下学期

末。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，英语口语、物理、化学实验操作

考试安排在九年级下学期。全省统一命题学科的考试时间以

省级文件为准；其余学科的具体考试时间另行发文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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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试成绩

（一）成绩呈现。中考成绩以分值和等级两种方式呈现。

以分值呈现的科目及各科卷面原始分数为：语文、数学均为

120 分；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、外语（含听力 20 分）及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笔试均为 100 分；体育与健康测试成绩

为 50 分。英语口语、艺术（音乐、美术）、劳动、综合实

践活动、湖南地方文化常识等科目成绩以等级方式呈现，纳

入综合素质评价范畴。2024—2025 年，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

的实验操作，信息科技考试成绩以分数形式呈现后全部纳入

综合素质评价范畴；自 2026 年起，纳入高中阶段招生录取

总分。

（二）成绩应用。中考成绩分别作为初中毕业和高中阶

段招生录取依据。学生中考成绩合格方可毕业，合格标准由

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本地整体考试情况确定，参照高中学业

水平考试。考试不合格的，由各县市区教育局制定补考办法

并组织实施，中考补考工作一般应在当年 8 月底前完成。

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笔试、化学笔试、生物学笔试、

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及体育与健康测试成绩以分值计入

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成绩。自 2023 年秋季招收的初中一

年级开始，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实验操作及信息科技考试成

绩计入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总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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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课时、

课程容量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将各学科卷面原始分满分值

按一定比例折算，设定纳入高中阶段招生录取计分科目的分

值，具体分值如下：

语文、数学均为 120 分；外语（含听力 20 分）为 100

分；物理、历史各折算成 80 分；道德与法治、地理、化学、

生物学各折算为 60 分；体育与健康测试成绩为 50 分。

根据有关要求，自 2023 年秋季招收的初中一年级开始，

参加中考时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实验操作及信息科技考试成绩

各计 5 分，纳入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总分。

以上需要折算的学科分值，采取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

一位小数的办法。2024—2025 年，全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总

分为 790 分；2026 年开始，全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增加物理、

化学、生物学实验操作及信息科技考试成绩，总分为 810 分。

三、考试实施

从 2024 年起，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

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 9 门科目笔试由省教育考试院统

一组织命题、统一印制试卷，组考、评卷工作由省教育厅统

一部署，市教育局具体组织实施。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实验

操作考试，信息科技考试及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，按照省教

育厅统一考试标准及要求，由市教育局制定实施细则并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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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实施。艺术（音乐、美术）、劳动、综合实践活动、湖

南地方文化常识等科目由市教育局制定统一要求，确定具体

方式并组织实施。

四、指标生录取

1.指标分配比例：将邵阳市一中、邵阳市二中、湘郡铭

志学校普高招生计划的 70%分配到市直及三区各初中学校。

2.指标分配标准：按学校初三毕业有指标生资格的学生

人数（比重 50%）及学校本届初三考生中考总平均分（比重

50%）进行计算。其中学校本届初三考生中考总平均分为语

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

地理、体育 10 科成绩的总平均分。

指标生分配方式，各县市参照执行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推进中考改革，落实全省中考统

一命题要求，涉及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，各单位要高度重

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要开展中考结

果分析，加强教育教学研究和指导；各县市区教育局要配合

落实好报名、组考、保密、阅卷、成绩管理等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考试管理。各有关单位要加强考试过程管理，

建立健全安全保密等制度，完善诚信机制，严肃考风考纪，

建立责任追究制度。各县市区要按照相对集中原则和国家教

育考试标准要求，加强中考考点建设，统一设置考点、考场，




